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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人事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基金会人事管理，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，激发进取

精神，增强内部活力，提高队伍整体素质，根据本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

度。

第二条 本基金会工作人员，除应执行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外，依照

本制度管理。

第二章 聘 用

第三条 本基金会工作人员，实行聘用制。

第四条 聘用工作人员应当坚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，公开、公正、

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除涉密人员需另外选拔外，均应面向社会公开招聘。

第五条 本基金会聘用人员经过考试、面试合格后试用，试用期满合

格者，方可正式聘用。试用期内表现不能胜任该岗位工作的，本基金会

可随时终止试用，并按实际工作日发给试用期的基本工资，员工一经正

式聘用，应与本基金会签订聘用合同，双方共同遵守。

第六条 新聘员工，经秘书处考核，由本基金会理事长审批后任用。

第三章 管 理

第七条 秘书处负责本基金会的人事计划、员工的培训、奖惩；员工

工资、劳保福利等工作的实施，并办理员工的考试录取、聘用、商调、

解聘、辞职、辞退、除名、开除等各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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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本基金会内设部门及代表机构的负责人任命，由秘书长提出

方案，报理事会批准后实施。

第九条 新员工正式上岗前，应当接受培训。培训内容包括基金会基

本知识、基金会性质及工作流程、基金会章程及制度、本岗位业务知识

等。培训由秘书处负责。员工试用期间，由秘书处考察其现实表现和工

作能力。试用期间的工资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或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员工应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恪尽职守，热爱医学创新事业；

（二）不得私自经营与本基金会类似的和职务上有关的业务；

（三）加强自身品德修养，不得收受与本基金会业务有关人员的馈

赠、贿赂或向其挪借款项；

（四）不得假借本基金会名义招摇撞骗；

（五）按时上下班，对承办工作争取时效，不拖延不积压，工作时

间不得擅自离岗。

第十一条 实行员工考核制度。考核以工作绩效为重点，对德、能、

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核。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

合格四个等级，以此结果作为对员工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。

第十二条 考核分为试用考核、平时考核及年终考核。

第十三条 试用考核：上岗 1 个月以内，含 1 个月日常工作和岗位工

作完成情况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试用考核期限；

平时考核：主要考核日常工作、岗位工作，以及临时交办工作完成

情况；

年终考核：根据所签订的聘任合同，针对全年工作完成情况的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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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评估。

第十四条 本基金会有权辞退不合格的员工，员工有辞职的自由，但

均须按规定履行手续。

第十五条 员工未经批准而自行离职的，本基金会不予办理任何手

续；给本基金会造成损失的，应负赔偿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员工必须服从组织安排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凡有违反并

经教育不改者，本基金会有权予以解聘、辞退。

第十七条 员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、后果严重或者违法犯罪的，本基

金会有权予以开除。

第十八条 本基金会对被辞退及未获续聘用的员工，按其在本基金会

的工龄计算每年发给其一个月工资。不满一年的按 1 年计。

第四章 工资待遇

第十九条 本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及福利可参照国家对事业

单位或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基金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员工办理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

失业、生育等保险。员工享有相应的保险待遇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、

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程的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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